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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温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份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7月 15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温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

心（有限合伙）出资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温州融贤股权

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贤基金”或“基金”）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定价依据，受让陈永霞、卢成军、包崇化、陈一红、李乃

崇、池虹競所持有融贤基金的出资份额。 

公司为融贤基金有限合伙人之一，原持有融贤基金份额为 30%。公司本次受

让的有限合伙人之一陈永霞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商务总监。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受让有限合伙人

出资份额的方式投资融贤基金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陈永霞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326196408****** 

住所：浙江省瑞安市玉海街道滨江大道****** 

通讯地址：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陈永霞女士 2010 年 8 月至今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商务总监，直接持有上

市公司 37,250,5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34%。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温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6MA2861RA71 

企业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758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宏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截止目前融贤基金之合伙人构成情况如下： 

融贤基金相关财务指标如下：（万元） 

财务指标 2021年末 截止至 2022年 6月 30日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4.04 1.92 

净利润 14.04 1.92 

长期股权投资 2495 1550 

合伙人 性质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占总注册资

本比例 

实缴出资

额(万元) 

杭州宏翼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 1% 30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30% 900 

陈永霞 有限合伙人 4,517 45.17% 1,355.1 

卢成军 有限合伙人 823 8.23% 246.9 

包崇化 有限合伙人 740 7.4% 222 

陈一红 有限合伙人 400 4% 120 

李乃崇 有限合伙人 245 2.45% 73.5 

池虹競 有限合伙人 175 1.75% 52.5 

合计  10000 100% 3000 



资产总额 3,695.85 3,015.27 

负债总额 890 207.5 

净资产 2,805.85 2,807.77 

融贤基金 2021 年度财务指标已经平阳德诚联合会计事务所（普通合伙）审

计，截止至 2022年 6月 30日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拟以融贤基金截止至 2022年 6月 30日的净资产为定价依据，受让陈永

霞、卢成军、包崇化、陈一红、李乃崇、池虹競所持有融贤基金的出资份额，受

让价格如下： 

本次投资完成前后融贤基金之合伙人构成情况如下： 

合伙人 

受让前 受让后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占总注册资

本比例 

认缴注册

资本（万

元） 

占总注册资

本比例 

杭州宏翼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1% 100 1%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3,000 30% 9,900 99% 

陈永霞 4,517 45.17% 0 0% 

出让人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占总注册

资本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受让价格（元） 

陈永霞 4,517 45.17% 1355.1 12,682,704.59  

卢成军 823 8.23% 246.9 2,310,796.08  

包崇化 740 7.4% 222 2,077,751.03  

陈一红 400 4% 120 1,123,108.66  

李乃崇 245 2.45% 73.5 687,904.06  

池虹競 175 1.75% 52.5 491,360.04  

合计 6,900 69% 2,070 19,373,624.45  



卢成军 823 8.23% 0 0% 

包崇化 740 7.4% 0 0% 

陈一红 400 4% 0 0% 

李乃崇 245 2.45% 0 0% 

池虹競 175 1.75% 0 0% 

合计 10,000 100% 10,000 100% 

本议案通过后，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陈永霞、卢成军、包崇化、陈一红、李乃崇、池虹競 

受让方（乙方）：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池也 

地址：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号 

温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企业”）于 2016 年

9月 1日在温州市设立。甲方愿意将其在“企业”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乙方

愿意受让。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财产份额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转让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陈永霞以人民币 12,682,704.59 元的价格将其占“企业”的财产份额的

45.17%转让给乙方。 

2、卢成军以人民币 2,310,796.08 元的价格将其占“企业”的财产份额的

8.23%转让给乙方。 

3、包崇化以人民币 2,077,751.03 元的价格将其占“企业”的财产份额的

7.4%转让给乙方。 

4、陈一红以人民币 1,123,108.66 元的价格将其占“企业”的财产份额的

4%转让给乙方。 

5、李乃崇以人民币 687,904.06元的价格将其占“企业”的财产份额的 2.45%

转让给乙方。 

6、池虹競以人民币 491,360.04元的价格将其占“企业”的财产份额的 1.75%

转让给乙方。 



7.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银行转帐或现金支付的方式将上述款

项支付给甲方。 

（二）甲方保证对财产份额拥有所有权及完全处分权，保证在财产份额上未

设定抵押、质押，保证财产份额未被查封，保证财产份额不受第三人之追索，否

则，甲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

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

款的 0.01%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

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3、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

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 0.01%向乙方

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

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四）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

本协议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五）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财产份额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公证、评估或审计、变更登

记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协议书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

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七）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双方签署后生效。双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商事登记机关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受让有限合伙人出资份额的方式投资融贤基金，资金来自公司自有

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未来融贤基金有面临该合伙企业因投资期届满前，未能实现相关产业方向的

实际投资业务而终止清算的风险；融贤基金投资过程中或有存在受到宏观经济的

影响、产业政策、行业环境、投资标的选择、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

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投资回报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风险；或有导致投资

标的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甚至公司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LP）,需以认

缴出资额为限承担亏损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受让陈永霞女士、卢成军先生、包崇化先生、陈一红女士、

李乃崇先生、池虹競女士所持有温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融贤基

金的出资份额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合理决策，转让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受让陈永霞、卢成军、包崇化、陈一红、李乃崇、池虹競所持有

融贤基金的出资份额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对温

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的持股比例，转让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也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同意公司通过受让温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出资份额的方式投资融贤基金。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受让陈永霞女士、卢成军先生、包崇化先生、陈一红女士、李乃崇先生、

池虹競女士所持有温州融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月 16日 


